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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21-004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20年11月28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11）。 近日，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王进飞先生该次被拍卖的1.7亿股股票

已完成过户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过户登记完成情况

王进飞先生于1月18日通知本公司，前述被人民法院拍卖的1.7亿股股票（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5.43%）已于1月15日完成过户手续，分别过户至买受人邓振宇、李虹名下。

二、王进飞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 王进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帝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持股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累计冻结数

量（股）

占其持股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王进飞 273,545,049 8.74%

254,436,

000

93.01% 8.13% 273,545,049 100% 8.74%

江苏帝奥 82,496,915 2.63% 0 0 0 74,696,915 90.55% 2.39%

合计 356,041,964 11.37%

254,436,

000

71.46% 8.13% 348,241,964 97.81 11.12%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王进飞先生并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也非控股股东。 本次1.7亿股股份变动不会对本公

司控制权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公告信息请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化明细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21-005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权益变动

达到

1%

的公告

股东王进飞先生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1月18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王进飞先生的通知，因执行司法裁定，王进飞

先生持有的本公司股票1.7亿股已于1月15日完成过户手续，权益变动比率超过1%。 根据法

规，现将其持股及此次持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进飞

住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金西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月15日

股票简称 奥特佳 股票代码 002239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苏帝奥）为王进飞一致行动人，此次

减持不涉及一致行动人减持。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7,000 5.43%

合计 17,000 5.4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52,604 16.80% 35,604 11.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604 16.80% 35,604 11.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2021-001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号萃华金店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8日9：15—9：25� 、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18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英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117,617,67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916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39,194,47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30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8,42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615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7,005,4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34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6,782,2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4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2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7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

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460,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4％；反对15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75％；反对157,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460,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4％；反对15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75％；反对157,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

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48,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83％；反对15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75％；反对157,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460,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4％；反对15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48,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575％；反对157,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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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联

公司” ）为被告，是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荣

联公司31.8%的股权。

●涉案的金额：28,169.14万元及诉讼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参股公司诉讼案件尚未开庭，

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于近日收到荣联公司转发来的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2020）内06民初317号】及《民事起诉状》获悉，杭锦旗鑫河国资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原告” 、“鑫河国投” ）与荣联公司、内蒙古荣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就探矿权

转让合同纠纷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现将诉讼事项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诉讼的当事人

1、原告：杭锦旗鑫河国资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秉正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林荫南路东侧阿斯尔大街北侧

2、被告1: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晓春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阿斯尔西街南／林荫南路西侧

3、被告2:内蒙古荣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金栓

住所地：东胜区铁西体育街嘉泰总部经济大厦十五层

二、原告起诉理由及请求

（一）原告起诉理由

鑫河国投在《民事起诉状》中就诉讼事实与理由陈述如下：

“2005年9月15日，原告鑫河国投与被告1荣联公司签订了《内蒙古东胜区塔然高勒勘

查区探矿权转让合同》，原告将勘查面积为65.98平方公里的东胜煤田塔然高勒北部区煤炭

地质详查探矿权转让于被告。 转让时未对探矿权进行评估，双方约定探矿权转让价款为5,

000万元。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关于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及

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巡视、核查工作部署，按照广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修正后

的《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国有资产损失评估涉及的第11、383号问题

评估报告内蒙古荣联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塔然高勒北部矿

区煤炭地质祥查探矿权评估报告》（广实评报字（2020)第2090号），被告1荣联公司在取

得鑫河国投转让探矿权过程中，“未经评估、未进场交易，低价转让取得国有探矿权” ，造成

国有资产损失28,169.14万元。

原被告在转让案涉探矿权的过程中，未经评估，违反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理》

第九条：“转让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必须进行评估” 。 根据《合同法》

五十二条之规定，转让价款的条款无效。 被告1是被告2内蒙古荣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为了受让探矿权而成立，二被告为共同受让人，应共同承担补交探矿权转让价款的责任。 ”

由于上述情况，鑫河国投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荣联公司、内蒙古荣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补交探矿权转让价款28,169.14

万元，并承担从2020年12月18日起至实际补交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荣联公司、内蒙古荣联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参股公司诉讼案件尚未开庭，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

目前荣联公司正在核实相关事项，收集整理相关证据材料，积极做好各项应诉准备工

作，维护荣联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荣联公司诉讼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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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验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验收情况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钻石” ）及其

全资子公司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分别实施的 “精密加工用高品级聚晶立方氮化硼复合

片（PCBN）、聚晶金刚石复合片（PCD）系列刀具材料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中南钻石

复合片项目” ）和“江西申田碳素有限公司年产6000吨特种石墨（等静压）生产线项目”

（以下简称“江西申田石墨项目” ）已完成了批复的全部建设内容，由相关部门和专家组成

的验收组完成了现场竣工验收，上述项目的环保、消防、安全设施、职业卫生、建安工程质量

和项目档案等已于前期按规定和要求通过了地方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组织的专项验收。近

日，公司收到相关部门项目通过竣工验收的批复。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经相关部门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确认，两个项目均已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 中南钻

石复合片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8,394.69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16,127万元，最终交付使

用资产18,394.69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江西申田石墨项目实际完成投资3,637.93万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3,513.47万元，最终交付使用资产3,637.93万元，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112.53万元。

三、项目完成对公司的影响

中南钻石复合片项目和江西申田石墨项目均为公司2013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建设项目。 中南钻石复合片项目的建成，补充了其超硬材料合成设备和其他

辅助设备，提高了中南钻石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及生产效率，优化了产品结构，增强了市场

综合竞争力，为后续产品创新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行业的主导地位；江西申田

石墨项目的建成，增加了其石墨纯化加工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其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四、其他情况说明

目前，中南钻石复合片项目已具备达纲生产能力，但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国家与

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滑、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复合片市场需求

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量产，为了规避风险，中南钻石综合考虑市场需求、自身技术水平、产

品结构规划目标以及项目设备的柔性化生产能力，计划将项目超硬材料合成部分的产能按

照总体市场需求进行统一调配，富余产能暂用于生产其他超硬材料产品。 未来中南钻石将

加快开拓复合片市场，视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复合片产品产能和市场供应比例，以获取较好

收益。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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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年10月和11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和立案庭开庭审理了中兵红

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兵红箭” ）所涉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共465宗，

原告诉请索赔金额共5,468.74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8日和1月9日刊登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

司诉讼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02）和《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诉讼有关事项的补

充更正公告》（2021-03）。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21年1月15日和1月18日，公司先后收到委托代理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中伦律所” ）律师转来的长沙中院送达的47份民事判决书,长沙中院一审判决公

司应赔偿该47名投资者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利息等共计93.57万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除公司已披露的诉讼情况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其他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事项2项，主要为买卖合同纠纷和劳动争议类案件，涉及金额43.63万元。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次长沙中院对上述47宗案件的一审判决情况计提预计负债93.57万元。

本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尚未发生效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数或期后利润

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截止目前，已有13宗诉讼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相关赔付手续正在办理中。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长沙中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秋田微”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

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0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1年1月1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秋田微” A股2,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840,78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57,046,941,000

股， 配号总数为 314,093,882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314093882。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27350459%，网上投资者有效申

购倍数为7,852.34705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月1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年1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月20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1月20日（T+2日）公告的《深

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

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月20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供投资者查询。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盈建科

2、股票代码：300935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6,505,000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4,13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座906室

3、联系人：贺秋菊

4、电话：010-59575867-8002

5、传真：010-58256400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

3、联系人：闫骊巍

4、电话：010-68573828

5、传真：010-68573837

发行人：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9日

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资产评估日

友邦人寿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020-12-4 1.0918 1.0918

2020-12-11 1.0749 1.0749

2020-12-18 1.1036 1.1036

2020-12-25 1.1173 1.1173

2020-12-31 1.1513 1.1513

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资产评估日

友邦人寿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020-12-4 1.1464 1.0918

2020-12-11 1.1286 1.0749

2020-12-18 1.1588 1.1036

2020-12-25 1.1732 1.1173

2020-12-31 1.2089 1.1513

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2020-12-4 1.1498 1.0950

2020-12-11 1.1164 1.0632

2020-12-18 1.1422 1.0878

2020-12-25 1.1703 1.1146

2020-12-31 1.2081 1.1506

稳健组合投资账户

2020-12-4 1.1067 1.0540

2020-12-11 1.0903 1.0384

2020-12-18 1.1106 1.0577

2020-12-25 1.1220 1.0686

2020-12-31 1.1428 1.0884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2020-12-4 1.0521 1.0020

2020-12-11 1.0524 1.0023

2020-12-18 1.0527 1.0026

2020-12-25 1.0530 1.0029

2020-12-31 1.0533 1.0031

内需精选投资账户

2020-12-4 1.1591 1.1039

2020-12-11 1.1271 1.0734

2020-12-18 1.1650 1.1095

2020-12-25 1.1872 1.1307

2020-12-31 1.2277 1.1692

友邦稳赢未来年金、稳赢未来终身寿险、友邦财富通

A

款、财富通

B

款、

少儿财富通

B

款、聚财宝

B

款、安盈人生

A

款、安盈人生

B

款、安盈人生儿童、

双盈人生、双盈人生

II

、友邦附加稳赢智选

A

款、附加稳赢一生

A

款、附加稳赢

一生

B

款、附加育英才投资连结保险、友邦附加团体、附加永青、附加永嘉养老

团体连结保险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资产评估日

友邦人寿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

2020-12-4 1.0918 1.0918

2020-12-11 1.0749 1.0749

2020-12-18 1.1036 1.1036

2020-12-25 1.1173 1.1173

2020-12-31 1.1513 1.1513

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2020-12-4 1.0950 1.0950

2020-12-11 1.0632 1.0632

2020-12-18 1.0878 1.0878

2020-12-25 1.1146 1.1146

2020-12-31 1.1506 1.1506

稳健组合投资账户

2020-12-4 1.0540 1.0540

2020-12-11 1.0384 1.0384

2020-12-18 1.0577 1.0577

2020-12-25 1.0686 1.0686

2020-12-31 1.0884 1.0884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2020-12-4 1.0020 1.0020

2020-12-11 1.0023 1.0023

2020-12-18 1.0026 1.0026

2020-12-25 1.0029 1.0029

2020-12-31 1.0031 1.0031

内需精选投资账户

2020-12-4 1.1039 1.1039

2020-12-11 1.0734 1.0734

2020-12-18 1.1095 1.1095

2020-12-25 1.1307 1.1307

2020-12-31 1.1692 1.1692

以上数据由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提供。

友邦各个投资账户于每个资产评估日进行评估，本公告仅列示了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如需查询每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请拨打免费咨询热线800-820-358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s://www.aia.com.cn/zh-cn/fuwu/touzi/yuebao.html。


